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暨分工圖 修正日期：108.01.14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召
集人：行政院院長 

指揮官：農委會主任委員 
協同指揮官：行政院政務委員 
副指揮官：農委會副主委、防

檢局局長 

新聞資訊組 
*行政院新傳處

農委會 
相關機關 
新聞單位 

民生經濟組 
*經濟部
農委會 
財政部 
公平會 
法務部 

物資整備組 
*農委會
經濟部 
衛福部 
財政部 

健康照護組 
*衛福部
農委會 
經濟部 
國防部 

產業輔導組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財政部 
金管會 

疫情控制組 
*農委會
國防部 
內政部 
環保署 
衛福部 
財政部 
經濟部 

 

邊境管制暨宣導組 
*農委會、海委會、內政部、財政部、衛福
部、陸委會、勞動部、交通部、外交部、經
濟部、教育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文化
部 

1. 執行各項邊境管制及宣導措施
2. 必要時尋求國際支援協助。

疫情檢測、控制
及處理。 

1. 協助產業轉
型、廚餘去
化、飼料補
助、離牧政策
等

2. 辦理受災農
民補助、輔
導、貸款，以
及協助豬肉
產品行銷事
宜。

宣導非人畜共
通疫病、監控及
輔導受災民眾
與救災人員之
身心健康，確保
農產品食用安
全。 

確保各項防檢
疫物資充裕供
應。 

產銷調節、緊急
進口及價格查
察等，維持價格
平穩，確保供應
無虞。 

重 要 疫 情 資
訊、疫情防治作
為及因應措施
之新聞發布，並
針對外界重大
質疑，適時回應
說明。 

備註： 
1.標註星號(*)者為該組統籌負責部會 
2.各組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工作會議就本組應辦事項提出報告 



壹、 分級管理機制 

一、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一） 狀況：鄰近國家發生非洲豬瘟疫情，而國內尚無疫情發生。 

（二） 啟動組別（5組）：邊境管制暨宣導組、物資整備組、產業輔導

組、新聞資訊組、民生經濟組 

（三） 說明：此階段國內尚無疫情發生，爰持續加強邊境把關及宣導

工作，同時作好國內防檢疫物資之整備工作；協助產業轉型、

廚餘去化、飼料補助等；就重要疫情資訊、疫情防治作為及因

應措施之新聞發布，並針對外界重大質疑，適時回應說明。 

二、 二級：我國本島或離島發生ㄧ例案例處置階段 

（一） 狀況：離島縣市發生非洲豬瘟案例 

（二） 啟動組別（6組）：邊境管制暨宣導組、物資整備組、產業輔導

組、新聞資訊組、疫情控制組、民生經濟組 

（三） 說明：僅離島縣市發生非洲豬瘟案例，因離島養豬產業規模（依

農委會 107 年 5月養豬頭數調查報告，僅在養 14,327 頭）及產

值皆不大，主要進行案例之處置，同時禁止發生縣市豬隻及其

產品輸入臺灣本島及其他離鳥，並持續加強邊境把關及宣導工

作，同時作好國內防檢疫物資之整備工作；協助產業轉型、廚

餘去化、飼料補助等；就重要疫情資訊、疫情防治作為及因應

措施之新聞發布，並針對外界重大質疑，適時回應說明。 

三、 一級：我國本島或離島發生二例(含)以上案例處置階段 

（一） 狀況：臺灣本島直轄市、縣（市）發生非洲豬瘟案例 

（二） 啟動組別（7組）：邊境管制暨宣導組、物資整備組、疫情控制

組、產業輔導組、健康照護組、民生經濟組及新聞資訊組，計

7組同時啟動。 

（三） 說明：臺灣本島直轄市、縣（市）豬隻在養豬頭數達 5,382,332

頭，為即時處置疫情、產銷調節、穩定物價、確保肉品供應等

一系列之因應作為，爰應變中心 7 個工作小組同時啟動，按各

組分工應辦事項辦理緊急應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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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組緊急應變工作重點 

一、 邊境管制暨宣導組 

（一） 農委會協調邊境管制單位共同執行動物及動物產品邊境管制作業，督導各部會

依現有公開資訊向各界宣導動物檢疫規定。 

（二） 內政部協助管制違反動物檢疫規定積欠罰鍰之外來人口再次入境作業，並協助

於外來人口入境時宣導動物檢疫規定。 

（三） 外交部協助於國際間宣傳我國因應中國大陸發生非洲豬瘟之立場，並協助本會

循國際支援聯繫管道尋求國際專家支援協助。 

（四） 財政部於通商口岸執行貨物輸入通關管制及旅客入境行李檢查。 

（五） 教育部協助要求國內各級學校對教職員、學生及家長宣導動物檢疫規定。 

（六） 經濟部協助要求國內與跨境網購平台提升自主管理作為，針對動物產品賣家加

強控管及加示警語。協助要求國營事業對員工及親屬宣導動物檢疫規定。 

（七） 交通部協助針對班機(船)執行動物檢疫宣導，並於我國際港口及機場配合通關

簽審機關所須提供工作場所。 

（八） 勞動部督導地方政府對外籍勞工宣傳動物檢疫規定，並向國內相關公會及人力

仲介業者向外國勞動力進行宣導。 

（九） 衛生福利部進行國內市面大陸肉類產品之食品聯合稽查。 

（十） 大陸委員會加強向已入籍我國之大陸人士宣導動物檢疫規定。 

（十一） 海洋委員會執行全國漁港、商港及岸際、海上巡察等防疫作為。 

（十二） 國家通訊委員會協助要求國內通訊傳播事業於特定時段播送動物檢疫規定及

非洲豬瘟專題報導。 

二、 疫情控制組(災害控制) 

（一） 農委會應督導地方政府將發生動植物疫災之養殖場、農場或植物栽培場所，進

行污染物（如動物屍體）之移除、銷毀及環境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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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防部應依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督導國軍支援動物屍體之搬運與環境消毒

工作。 

（三） 環保署應督導環保單位於必要時稽查死廢畜禽及廢棄物非法棄置工作、督導所

屬焚化設施支援動物屍體、植物殘體及廢棄物之銷燬處理，以及協助公共環境

清潔、消毒工作。 

（四） 內政部應督導警政單位協助疫災區域移動管制及檢疫站之攔檢工作，必要時支

援抗爭事件現場之治安維護及交通疏導。 

（五） 財政部應配合暫停動植物產品之輸出通關，及協助緊急防疫物資之輸入。 

（六） 經濟部應盤點及協調台糖土地提供掩埋使用。 

（七） 農委會應督導地方政府或所屬機關執行災情查報、採檢送驗。 

（八） 農委會應對所蒐集之災情資訊進行分析研判。 

三、 產業輔導組 

（一） 農委會應督導地方政府輔導養豬場轉型及辦理受災農民補助與貸款等工作。 

（二） 農委會應督導辦理國產豬肉之行銷推廣。 

（三） 經濟部及農委會應督導協助養豬關聯產業(飼料、動物藥品、屠宰、加工、運輸、

銷售)之營運。 

（四） 財政部與金管會應督導協調金融機構執行產業紓困貸款及相關補償經費籌措。

(似宜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辦，財政部可儘量要求公股行庫配合辦理。) 

（五） 環保署應督導地方政府進行國內廚餘去化配套工作。 

（六） 農委會應視災害規模進行養豬政策調整方案之分析擬定。 

四、 健康照護組(人民健康維護) 

（一） 衛生福利部應主辦，農委會、國防部協辦受災民眾與救災人員身心健康之監控

與輔導。 

（二） 衛生福利部及農委會應透過既有之跨部會合作機制，強化重大人畜共通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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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疫情監測，並主動交流疫情監測資訊，以利其健康風險評估。 

（三） 衛生福利部應主辦，農委會協助規劃相關人員預防性投藥及預防接種措施。 

（四） 衛生福利部、農委會應督導動植物市售產品之標示及其衛生安全檢查，並會同

經濟部防杜罹病動物及藥物殘留之農產品流入市場。 

（五） 衛生福利部、農委會、各地方政府應視疫情狀況，規劃相關措施以保障弱勢族

群、社福機構之居所環境安全。 

（六） 農委會應視災害規模，或依地方政府請求派遣專家技術人員赴災區現場，以掌

握災害狀況，俾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 

（七） 各地方政府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國軍支援時，應依指揮官

之指示及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請求國軍支援災害搶救作業。但發生重

大災害時，國軍部隊應主動協助災害防救。 

（八） 農委會及各地方政府應掌握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相關人力資源，必要時辦理徵

調事宜。 

五、 物資整備組(物資調度支援) 

（一） 中央及地方應變中心應整體協調防疫物資之調度與供應。 

（二） 地方政府於供應物資不足時，得請求中央應變中心協助。 

（三） 農委會、衛生福利部、各地方政府應視風險適度儲備防疫物資，並規劃管理、

配送及跨區支援。 

（四） 農委會於必要時可請外交部協助境外物資支援。 

六、 民生經濟組(民生經濟穩定) 

（一） 農委會應辦理動植物疫災受損之市場資訊蒐集及進行產銷調節措施。 

（二） 若國內發生動植物產品之短缺，經濟部、財政部、農委會應適時採取機動調降

進口關稅、協助緊急進口等措施，以穩定國內物價及調節國內物資之供應。 

（三） 公平會、農委會、經濟部、法務部應進行市場監視，防止動植物產品及防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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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物價不合理上漲或藉機囤積居奇、聯合哄抬物價情事之發生，如涉及不法，

並依法嚴懲，以維持物價之穩定。 

七、 新聞資訊組(疫情資訊之提供) 

（一） 農委會、地方政府應掌握災情及輿情，增進與媒體之溝通聯繫，及透過災防告

警系統（PWS）與各種溝通管道，即時更新動植物疫災災害特性及流行狀況，統

合疫情防治、應變作為等資訊，提供民眾遵循，並規劃相關措施提供便利管道

供弱勢族群、社福機構接收訊息。另適時召開記者說明會，說明疫情現況、防

疫措施及未來政策方向。 

（二） 中央及地方應變中心應隨時向指揮官陳報中心最新災情、救災進度及處置作為，

並善用災防告警系統（PWS）、社群網站或網路平台，即時公布相關訊息，並彙

整提供行政院新聞傳播處，以適時提供完整、有組織的訊息予發言人及媒體，

並強化與民眾之風險溝通機制與管道。 

（三） 發生應通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之動物案例，農委會應通報世界動物衛生

組織（OIE）疫情資訊，以進行國際防檢疫合作。 

（四） 外交部駐外機關應協助說明國內疫災災情現況及政府相關措施等事宜。 

（五） 陸委會應透過香港事務局及澳門事務處等駐外機關協助對香港與澳門說明國內

動植物疫災災情現況及政府相關措施等事宜。 

（六） 農委會應主辦，經濟部協助向相關之貿易伙伴國主動說明疫情及相關防檢疫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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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含農委會各單位機關分工)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指揮官：農委會主任委員 
協同指揮官：行政院政務委員 
副指揮官：農委會副主委、防

檢局局長 

新聞資訊組 
◎防檢局 
秘書室 
資訊中心 

*民生經濟組
◎畜牧處 
中央畜產會 
防檢局 
國際處 

*物資整備組
◎防檢局 
中央畜產會 
畜衛所 

健康照護組 
◎防檢局 
畜衛所 
農科院 

*產業輔導組
◎畜牧處 
畜試所 

中央畜產會 
農金局 
輔導處 

*疫情控制組
◎防檢局 
畜衛所 
畜試所 

中央畜產會 
農科院 

*邊境管制暨宣導組
◎防檢局、家衛所、畜試所、中央畜產會、
國際處、畜牧處 

疫情檢測、控制
及處理。 

1. 協助產業轉
型、廚餘去
化、飼料補
助、離牧政策
等

2. 辦理受災農
民補助、輔
導、貸款，以
及協助豬肉
產品行銷事
宜。

協助宣導非人
畜共通疫病 

確保各項防檢
疫物資充裕供
應。 

產銷調節、緊急
進口及價格查
察等，維持價格
平穩，確保供應
無虞。 

協助重要疫情
資訊、疫情防治
作為及因應措
施 之 新 聞 發
布，並針對外界
重大質疑，適時
回應說明。 

備註： 
1.標註◎號者為本會參與該組之統籌負責單位(機關)。 

2.標註*者，為本會擔 統籌負責部會之組別。 

1. 執行各項邊境管制及宣導措施
2. 必要時尋求國際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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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通報疫情 

指導 通報疫情 

直轄市、縣（市） 
動物防疫機關 

動員調派 通報疫情 

周邊場 

發生疫情之
案例場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家
畜
衛
生

試
驗
所 指導 

檢驗結果 

檢體
後送 

通報疫情 

1.大學院校 
2.研究機構 

鄉鎮市 
公所 

1.各公私立動
物診療機構
執業獸醫師 

2.特約獸醫師 

診療 

通報疫情 諮詢 

技術支援 

指導處理 
 

通報疫情 

通報疫情 

通報疫情 

通報
疫情 

通報
疫情 

指導 

通報疫情 

案例場防治措施： 
1.移動管制 
2.病性鑑定 
3.病畜隔離 
4.病畜撲殺補償 
5.燒毀、掩埋或化製 
6.全場消毒防疫 

周邊場防治措施： 
1.限制移動 
2.疫情查報 
3.畜牧場消毒 
4.全面加強防疫措施 

肉品市場、屠宰
場及化製場 

動物防疫人員 

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緊急通報系統 

  

直轄市、縣（市） 
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 

通報疫情 

通報疫情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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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疫災通報單 

傳送單位人員(請於□內填ˇ勾選)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 

□ 

□ 

□ 

□ 

□ 

□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主任秘書 

秘書室主任 

研考科科長 

（相關機關） 

□ 

□ 

□ 

□ 

□ 

□ 

□ 

□ 

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  

主任秘書 

組長（主任） 

專門委員 

政風室主任 

（相關組室） 

通 報 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   - 

傳真：(  )   - 

依 據 
□來文□傳真□電子郵件

□其他
文 號 

動 植 物 疫 災 

種       類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疫 災 地 點 

現 場 指 揮 人 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案 情 摘 要 

疫 災 

損 失 情 形 

死亡： 

發病： 

受災面積（數量）： 

請 求 支 援 事 項 

□不需

□需，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如需請求支援請勾選請求方式□逕洽支援單位 

□建請上級單位協調支援單位支援

應 變 措 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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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跨部會)與地方政府共同防堵非洲豬瘟之工作項目與待強化事項   108.01.14 

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財 

政 

部 

1. 機場：(1)加強旅客行李查驗，旅

客托運行李均全數經 X 光檢查。

(2)持續強化各機場對入境旅客

手提行李之抽驗頻度，並規劃對

入境旅客手提行李進行全面 X 光

查核。 

2. 小三通：落實雙重把關，包括第

1 重(中國大陸入境金門及馬祖)

及第 2 重 (金門及馬祖輸入臺

灣)。每件托運及手提行李均經 X 

光，並搭配檢疫犬組進行查驗。 

3. 一般貨運：由關務署加強查驗，

違法可處刑責。 

4. 快遞：由關務署全數進行 X 光機

查驗，桃機內設有 8 個快遞專

區，違法可處刑責。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1. 搭配本會之檢疫犬組

進行查驗，另已編列

檢疫犬中長期培訓計

畫，逐年增加檢疫犬

數量。 

2. 對旅客違規攜帶肉類

產品加重裁罰至 100

萬元，定期對外發布

查緝及違法查獲件

數，並進行相關分析。 

3. 於機場港站鋪設消毒

毯並定時噴灑藥劑。 

4. 於入境之農產品棄置

箱上標示，提醒旅客

如有參訪畜牧場應至

檢疫櫃檯消毒。 

1. 強化各機場對

入境旅客手提

行李之抽驗強

度。 

2. 請儘速對入境

旅客手提行李

全面進行 X 光

查核。 

內 

政 

部 

1. 提送高風險人士給內政部列入注

檢名單，加強列管。 

2. 辦理新住民宣導及加強旅客宣導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1. 本會配合提送高風險

人士提送內政部，入

境時由檢疫人員個別

宣導及消毒。 

1. 建議移民署於

國人或旅客通

關時，就防範非

洲豬瘟不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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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2.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

導資料。 

3. 本會協請相關協會加

強網路蒐尋與發動檢

舉。 

 

規攜帶肉品進

行詢問式宣導。 

海 

委 

會 

1. 漁船查核：除獲准之活魚運搬

船、漁獲物運搬船、魷釣兼營秋

刀魚棒受網漁船，以及金門/馬祖

地區經核准赴大陸修繕或載運僱

用大陸船員之漁船外，其餘漁船

禁止前往中國大陸。該等漁船返

港時由海巡機關加強執檢。 

2. 漁港查核：對全國 224 個漁港擴

大執檢，提升安檢頻率防範走私。 

3. 客輪查核：掌握往返大陸地區船

舶，並就小三通旅客尖峰流量，

調派人力支援通關安檢。 

4. 船舶廚餘：請港警及海巡署對靠

港船舶(貨船、客輪、商船、漁船、

郵輪)禁止廚餘著陸。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1.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

導資料。 

2. 本會(漁業署)透過漁

會、漁業公會、漁業

廣播電台/雜誌及社群

媒體(Line、臉書)向漁

民加強宣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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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交 

通 

部 

1. 郵包：X 光機查驗(臺北郵局)。 

2.  

3. 請各航空公司及船公司於旅客辦

理出境報到時發放傳單；於飛

機、輪船入境前透過廣播與影片

宣導；透過出入境大廳之電視

牆、燈箱及跑馬燈進行宣導。 

4. 請旅行社及導遊等向旅行團或遊

客宣導。 

1. 同左，持續辦理。 

2. 案例發生縣市應

設立檢疫站或道

路交通管制。 

1. 同左，持續辦理。 

2. 案例發生縣市應

設立檢疫站或道

路交通管制。 

1. 搭配本會之檢疫犬組

進行查驗。 

2.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

導資料，已製作 7 國

語文宣導摺頁於航空

櫃台或航站分送，宣

導自主管理。 

3. 協調中國出入境檢疫

檢驗協會協助於兩岸

人民及貨物口岸，提

供摺頁提醒陸客入臺

遵守相關規定。 

4. 於機場、港站鋪設消

毒毯並定時噴灑藥

劑。 

5. 於入境之農產品棄置

箱上標示，提醒旅客

如有參訪畜牧場應至

檢疫櫃檯消毒。 

無。 

國家

通訊

1. 已督導行動寬頻業者透過「災防

告警細胞廣播服務訊息發送系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1.依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同意農委會所提之

加強對網購平台

(國內與跨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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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傳播

委員

會 

統」，由農委會防檢局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對全民發送防疫簡訊。 

2. 對網路上網購平台(國內與跨境)

動物產品賣家之不當商品信息進

行主動管制作為。(尚待本會主政

單位確認後再提供)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服

務訊息發送計畫書」，本

會已督導行動寬頻業者

依法規全力配合，由農委

會防檢局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對全民發送防疫簡

訊，透過行動通訊系統之

細胞廣播供民眾知悉，訊

息內容為「[動物疫災]防

範非洲豬瘟，請勿網購肉

品寄送臺灣，違者可處 7

年徒刑。自國外返國勿攜

帶肉製品入境，違者可罰

100 萬元。農委會防檢局

提醒您 02-23431401」。 

2.本會隨時更新提供疫

情情形及相關宣導資料。 

物產品賣家之不

當商品信息進行

主動管制作為。 

經 

濟 

部 

1. 針對網購平台(國內與跨境)之動

物產品賣家加強控管。 

2. 督導協請台糖公司盤點可供動物

屍體掩埋地點。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1. 透過中華民國無店面

零售商業同業公會協

助向國內電商加強宣

導，並請協會加強網

加強對網購平台

(國內與跨境)之

動物產品賣家強

化控管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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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3. 透過臺電、臺水、臺糖、中油等

國營事業加強對外宣導。 

路蒐尋與發動檢舉。 

2.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

導資料。 

教 

育 

部 

透過學校體系向教職員、學生及家長

宣導。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導

資料。 

無。 

勞 

動 

部 

向相關公會及人力仲介業者向外國

勞動力進行宣導。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導

資料。 

無。 

環 

保 

署 

1. 督導地方環保單位，連動地方農

政及防疫單位進行廚餘養豬戶蒸

煮作為之聯合稽查，未符法規依

環保法令查處。 

2. 請環保署就養豬廚餘去化規劃因

應，含一般廢棄物廚餘及事業廢

棄物廚餘。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1. 本會督導地方農政及

防疫單位，配合地方

環保單位對廚餘養豬

戶蒸煮作為之聯合稽

查。 

2.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

導資料。 

為加速推動國內

廚餘養豬場轉用

飼料或自願性退

場，請環保署督導

地方環保機關依

法加強對廚餘蒸

煮處理之稽查，並

對違法者查處。 

衛 

福 

部 

1. 強化東南亞食品專賣店查核，進

行國內市面大陸肉類產品之食品

稽查。 

2. 協助向所轄相關單位宣導。 

同左，持續辦理。 同左，持續辦理。 1. 本會協請中央畜產會

進行東南亞食品專賣

店之產品訪視。 

2.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

請疾管局就非人

畜共通傳染病部

分，向國人宣導可

安心食用豬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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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導資料。 低無謂恐慌。 

國 

防 

部 

1. 已洽取國內養豬場分布進行國軍

調度規劃安排。

2. 協助向所轄相關單位宣導。

1. 同左，持續辦理。 

2. 依疫情狀況，就動

物屍體處理與清

潔 消 毒 等 等 作

業，調度國軍協助

處理。

1. 同左，持續辦理。 

2. 依疫情狀況，就動

物屍體處理與清

潔 消 毒 等 等 作

業，調度國軍協助

處理。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導

資料。 

無。 

地 

方 

政 

府 

1. 協助對養豬相關產業宣導，運用

本會提供宣傳品(海報、布條等)。 

2. 協助對民眾進行全民宣導，運用

本會提供之宣傳資料。

3. 落實養豬戶臨床訪視及推動生物

安全措施，要求養豬戶主動申報

異常情事。

4. 盤點動物屍體掩埋場所，並協請

台糖公司盤點可供掩埋地點。

5. 進行廚餘養豬場之盤點與宣導，

並加速執行廚餘養豬轉型措施。

6. 全國各地方政府均已開設應變中

心，並辦理演習進行實務演練。

7. 進行死亡動物處理與採樣送驗。

1. 同左，持續辦理。 

2. 案例發生後，依中

央規範之 SOP 執

行 豬 隻 移 動 管

制、撲殺銷毀、在

地屠宰、休市停宰

及產銷調配等作

業。

1. 同左，持續辦理。 

2. 案例發生後，依中

央規範之 SOP 執

行 豬 隻 移 動 管

制、撲殺銷毀、在

地屠宰、休市停宰

及產銷調配等作

業。

1. 本會隨時更新提供宣

導資料。

2. 本會已提供豬隻移動

管制、撲殺銷毀、在

地屠宰、休市停宰及

產 銷 調 配 等 相 關

SOP。

請持續依中央之

各項措施落實推

動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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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農 

委 

會 

1. 已於本會官網建置非洲豬瘟專

區，提供國際疫情、防檢疫須知、

疫情通報、防疫成果供各界參考

2. 透過內部廣宣資訊之整合運用，

加強宣導力度。

3. 督導地方政府落實養豬場生物安

全措施及要求養豬戶主動申報異

常情事。

4. 落實豬隻運至肉品市場及屠宰場

檢具健康聲明書及加強肉品市場

及屠宰場進出消毒作業管控。

5. 落實屠檢獸醫師執行屠前/屠後

檢查等作為，掌握化製數量異常

變動。

6. 掌握國內廚餘養豬戶名冊、組成

技術輔導團隊，以及加速推動相

關廚餘養豬轉型措施。

7. 訂定撲殺管制措施及補償原則、

動物屍體掩埋及其他處理方式之

標準作業流程(SOP)。

8. 訂定疫情發生後之毛豬產銷調節

1. 同左，持續辦理。 

2. 案例發生後，依

SOP 督導地方政

府執行豬隻移動

管制、撲殺銷毀、

在地屠宰(以屠體

運 送 至 其 他 縣

市)，以及啟動區

域肉品市場休市

或停宰等調度作

業。

3. 倘疫情影響消費

信心，啟動多元行

銷推廣活動；啟動

毛豬屠宰凍存措

施或緊急進口豬

肉因應。

1. 同左，持續辦理。 

2. 案例發生後，依

SOP 督導地方政

府執行豬隻移動

管制、撲殺銷毀、

在地屠宰(以屠體

運 送 至 其 他 縣

市)，以及啟動區

域肉品市場休市

或停宰等調度作

業。

3. 倘疫情影響消費

信心，啟動多元行

銷推廣活動；啟動

毛豬屠宰凍存措

施或緊急進口豬

肉因應。

持續落實推動各項工

作，並滾動檢討補強。 

持續落實推動各

項工作，並滾動檢

討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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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級：預防整備階段 

(境外防堵與境內整備) 

二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一例案

例處置階段 

一級：我國本島或

離島發生二例

(含)以上案例處

置階段 

與農委會合作方式 待強化事項 

措施。 

9. 盤點掌握活體毛豬之運豬車輛及

載運豬隻屠體車輛名單。

10. 結合國內學研機構建構非洲豬瘟

檢驗量能。

11. 中央完備疫災防救應變計畫，並

開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並召開

跨部會聯繫工作會報。

12. 辦理演習進行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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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防疫演習

（辦理日期）

防疫演習

地點及時間

演習手冊提供

(1/16中午

18:05統計)

演習帶隊官 出席專家

臺北市 108年1月31日 下午2點花博公園流行館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暫訂) 未 鄭益謙

新北市 108年1月25日 上午10點華江碼頭N:25.031872；E:121.482225 已提供 鄭益謙

桃園市 108年1月10日 下午2點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段41地號 已提供 李退之副主委 洪紹文

臺中市 108年1月31日 下午2點后里苗圃 已提供 黃金城副主委 陳世平

臺南市 108年1月14日 上午10點後壁區烏樹林段N：23.33623；E：120.36331 已提供 李退之副主委 張志成

高雄市 108年1月15日
下 午 12 點 報 到 13 點 30 分 正 式 開 始 覆 鼎 金 南 營 區

22.661986;120.329964
已提供 黃金城副主委 張志成

新竹縣 108年1月28日 上午9點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五街192號) 已提供 黃金城副主委 陳世平

宜蘭縣 108年1月21日
下午2點 國立宜蘭大學五結松瑞校區(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旁)宜

蘭縣五結鄉成興村利寶路50號
已提供 黃金城副主委 陳世平

苗栗縣 108年1月15日 下午2點苗栗縣動物收容所 苗栗縣銅鑼鄉朝北55之1號 已提供 朱慶誠簡任技正 李明昌

彰化縣 108年1月22日 上午10點 彰化縣肉品市場(彰化縣溪湖镇濱河街76號) 已提供 黃金城副主委 李維誠

南投縣 108年1月30日
下午2點30分南投縣體育場前廣場(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一路300

號)(暫訂)
未 戴參事玉燕 楊程堯

雲林縣 108年1月23日
雲林縣肉品市場外道路堤防旁 雲林縣虎尾鎮下湳100號(時間上午

9點50開始)
未 黃金城副主委 張志成

嘉義縣 108年1月24日 下午2點鹿草焚化廠 嘉義縣鹿草鄉豐稠村馬稠後農場60號(暫訂) 已提供 黃金城副主委 羅登源

屏東縣 107年12月26日 屏東縣崁頂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已提供

臺東縣 108年1月25日
上午8點30分臺東縣政府肉品市場(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四段861

巷350號)
未 林昭男

花蓮縣 108年1月10日 下午2點 玉里鎮南通土資場(鎮公所所屬，無地址) 已提供 朱慶誠簡任技正 陳世平、孫豫芬

基隆市 108年1月23日 上午9點30分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63號 已提供 戴參事玉燕 鄭益謙、陳世平

新竹市 108年1月11日
上午9點50分南寮漁港(海巡署新竹安檢所右前方草地)(新竹市北

區新港南路101號)
已提供 許桂森參事 陳世平、孫豫芬

嘉義市 108年1月30日 上午9點 嘉義市肉品市場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1091號 未 羅登源

連江縣 108年1月21日 上午10點福澳港 已提供

澎湖縣 108年1月25日 上午10點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118之1號) 已提供 李明昌

金門縣 107年11月7日 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 已提供

各縣市非洲豬瘟演習地點及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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